
壹、實體法問題

在這個新聞事件中，一個法律上可能會思

考到的問題：「再婚」是否構成離婚協議中

「贍養費條款」的「情事變更」，因而男方

可以援引民法第227條之2「情事變更原則」

規定，主張繼續依照約定給付，對自己顯失

公平，故聲請法院作成「形成判決」，來減

輕或免除原定的贍養費給付？

這確實是一個很有趣，值得討論的法律問

題。因為，離婚協議中「約定贍養費」目

的，確實可能出於：填補女方單身期間，個

人或家庭經濟情況維持一定水平，這樣的

「締約考量」。

然而，現在女方再婚了，並有新配偶的

「法定扶養義務」可以介入維持、支撐、強

化女方的個人或家庭經濟水平。因此，作為

上述「締約考量」的「重要締約基礎事實」

（法律行為重要基礎事實），既然已經發生

明顯變動，基於公平原則，則原來約定的

「贍養費給付」就有調整的必要。

這裡所說的「調整」，未必是全部免除，

也包括「減輕」，例如「各月一律酌減」或

「逐年不等比例遞減」，各種減輕方案均有

可能。

不過，本案中顯然有個「基本問題」是：

依照報載轉述男方母親的說法，律師當初有

擬定「贍養費再婚免責條款」，但男方主動

把這個「再婚免責條款」劃掉刪除。

「假設」上述事實為真，確實過程如此，

則這點事實，正好表示「再婚可能在雙方簽

訂贍養費條款時，已事先預見」，因此，就

不符合了民法第227條之2規定情事變更原則

的要件之一「情事變更，非當時所得預

料」。

當然，如果男方可以進一步成功舉證「主

動劃掉再婚免責條款」，是因為女方當下明

確承諾「未來不會再婚」這點，則法律上或

可以「從寬評價」為「女方竟然事後違反承

諾再婚，在雙方簽訂離婚協議當時，男方並

未預料」。

貳、訴訟及證明上問題

進一步再細究，有疑義的是：雙方離婚協

議的簽字版本，究竟有無保留「再婚免責條

款」原文字及刪除的痕跡？抑或，所謂「男

方劃掉」，是指男方告知律師直接修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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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將「再婚免責條款」完全刪除，重新

列印電腦檔案後，才由雙方簽字？以上差

異，顯然會涉及雙方涉及法律爭訟時的主張

攻防。

比如，如果是上述後者的情況，因為書面

協議本身完全看不出來「再婚免責條款刪

除」的痕跡，故男方可能否認「曾經刪除再

婚免責條款」，而保留爭取主張「女方再婚

非當時可預料」的空間。

反之，如果是上述前者的情況，雖然書面

協議本身保有「再婚免責條款刪除」的痕

跡，則女方可能否認「曾經允諾不會再

婚」，並主張「男方簽字之際，在自行考慮

下，決定刪除」，因此「女方再婚與贍養費

是否續付」這點，男方已經預料並衡量過，

故不得再事後主張「情事變更原則」。

基於以上說明，這邊要提醒的是，前述關

於贍養費給付爭議，其中涉及事實釐清的部

分：離婚協議過程，律師如何協助處理？贍

養費再婚免責條款，是否確有因為女方允諾

不會再婚而刪除？未來雙方如有進入法院訴

訟，即可能需要傳訊草擬的律師，或兩人離

婚的證人，前往法院作證說明。

因此，雙方、男方母親等利害關係人，實

在不宜再透過媒體繼續公開放話，以避免不

慎公開揭露「法律上可能對自己不利的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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